
黑龙江省依兰县人民法院公告

吕淑秋、潘晶伟：本院受理的吴银锁与吕淑秋、潘晶伟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依法送达了对吕淑秋所有的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江湾镇四
合村住宅(面积：112平方米，产权证号：5454号)评估结果，在法定异议
期内，你未对上述意见书提出异议。我院于2025年7月28日作出(2025)
黑0123执34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，现向你公告送达该裁定书内容及有关
拍卖事项。拍卖网址及公告媒体:淘宝网依兰县人民法院拍卖平台http
s://sf.taobao.com/0451/10?spm=a213w.3065169.courtList712.XJFVAS。
拍卖时间：公告期满第41日上午10时至次日上午10时。涉拍价格：起拍
价为100000元，保证金5%为5000元，加价幅度2%为2000元。裁定与拍
卖事项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，如对上述事项有异议，
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院提出。逾期既不提出异议又不
履行给付义务的，我院将依法启动网络司法拍卖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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